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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案件查核表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或人員 
步驟說明 查核結果 

認可 

查核有無

依「建築

新技術新

工法新設

備及新材

料認可申

請要點」

規定檢附

相關書件 

● 申請人 

提出申請 

審查 

 

● 內政部 

行政審查 

認可 

1. 是否經評定通過： 

(1) 經指定評定機構於有效期限內辦理。 

(2) 評定通過評定書已檢附，並加蓋騎縫章。 

 

□有 □無 

□有 □無 

2. 應備文件是否齊備： 

(1) 申請書。 

(2) 性能規格評定書 

(3) 試驗報告書 

(4) 規費。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3. 申請書： 

(1) 申請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其為

法人、公司或商號者，其名稱、登記字號、

負責人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2) 原發明人、出品人或所有權人之姓名、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其為法人、公司或商號者，

其名稱、登記字號、負責人姓名及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 

(3) 申請產品名稱（型號）、種類、主要材料或構

件、主要用途及性能。 

(4) 申請認可事項應逐項詳為說明，所檢附書圖

文件名稱並應編號。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4. 性能規格評定書： 

(1) 性能規格評定書編號、評定日期。 

(2) 評定單位名稱、負責人及評定人員姓名、簽

章。 

(3) 委託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其為法

人、公司或商號者，其名稱、登記字號、負

責人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4) 產品名稱（型號）、種類。 

(5) 評定對象之主要材料或構件。 

(6) 評定對象之主要用途及性能。 

(7) 評定基準（規範或原則）以及評定或審查會

議紀錄。 

(8) 評定結果之判定，評定結果有效期限。 

(9) 建議認可使用內容。 

(10) 注意事項。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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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試驗報告書、許可證明文件或防火材料使用

手冊(擇一) 

(1) 試驗報告書或許可證明文件 

① 試驗報告書編號、試驗報告書日期。 

② 試驗單位名稱、負責人及試驗操作人員簽章。 

③ 委託人姓名。其為法人、公司或商號者，其

名稱。 

④ 產品名稱（型號）、種類。 

(2) 防火材料使用手冊 

① 使用手冊出版之試驗單位及日期(或年份)。 

② 使用手冊登錄之法人、公司或商號名稱。 

③ 產品名稱(型號)、種類及編號。 

④ 使用手冊為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或適當

譯本。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6. 延續案件 

(1) 歷年追蹤查核文件。 

□是 □否 

□有 □免 

 

補充說明： 

1.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申請係由申請人向評定專業機構申請評定，評定專業

機構依據「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申請要點」規定，進行實質內容審查，評

定通過者，評定專業機構發給申請人評定書。 

2. 申請人領得評定書後，檢附規定書件向內政部申請行政認可，本部僅就文件有無進行查核。 


